附件10：
采矿权延伸勘查缴纳探矿权价款承诺书（式样）
四川省国土资源厅：
根据《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[2006]12号）、《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川国土资发[2007]36号）和《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恢复探矿权审批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国土资发[2007]98号）采矿权延伸勘查的有关规定，对我公司（单位）申请的XX采矿权延伸勘查的探矿权承诺如下：

1、加大勘查力度，尽快作出勘查评价，查明XX 矿资源/储量，

并对查明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评审、备案。

2、对延伸勘查范围内查明的XX 矿资源/储量进行探矿权评估和备案，缴纳探矿权价款（对属招拍挂出让矿种的，颁证前预交探矿权价款贰万元人民币）。
3、未探明延伸勘查范围内XX 矿资源/储量，或对探明延伸勘查范围XX矿资源/储量未进行探矿权评估、备案和缴纳探矿权价款的，不得申办采矿权或申请探矿权转让。

4、未探明延伸勘查范围内XX 矿资源/储量，或对探明延伸勘查范围XX矿资源/储量未进行探矿权评估、备案，未缴纳探矿权价款的，自动放弃延伸勘查范围的探矿权和已预交的探矿权价款，由国土资源厅注销（收回）延伸勘查范围探矿权。

5、延深勘查范围经纬度拐点坐标为:               ,面积为:     

平方公里。

特此承诺

承诺人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           年   月   日
